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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
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化“互联网+先进制

造业”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

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切实做好 2022 年新一代

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的组织实施工作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树立一批数字化转型领域行业领航标杆，充分发挥价值

引领、辐射带动作用，为国内企业开展转型实践明确路径。

遴选一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企业，引导企业构建完

善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能力体系，不断提升重点行业数字

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水平。持续深化中德智能制造合作。培

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，加快工业

互联网平台落地应用，赋能千行百业。

二、试点示范内容

（一）“数字领航”企业

支持获得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相

关试点示范的制造企业，聚焦全要素、全流程、全生态数字



2

化转型，构建设备互联、数据驱动、软件定义、平台支撑的

技术底座，开展平台化设计、智能化制造、网络化协同、个

性化定制、服务化延伸、数字化管理等业务创新，提升成本、

质量、效益、绿色、安全等方面的转型成效，打造技术实力

强、业务模式优、管理理念新、质量效益高的制造业数字化

转型标杆。

（二）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

鼓励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企业总结提炼贯标经验成

果，按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的导向、原则和要求，系统

开展战略转型、管理变革、流程优化、技术创新和数据开发

利用，深化中德智能制造合作，系统性构建、运行、优化数

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能力体系。

1.面向数字化供应链的新型能力建设。鼓励企业参考《两

化融合管理体系 供应链数字化管理指南》（报批稿）国家标

准，开展数字化供应链网络设计、计划优化、多元化采购寻

源、订单协同、智慧物流、仓储管理与供应链金融，推进数

字化供应链全程追溯、风险预警与安全管控，实现以客户为

中心、以平台为依托的数字化供应链网络体系建设。

2.面向智能产品设计与服务的新型能力建设。鼓励企业

推动人工智能、5G、智能传感、数字样机、AR/VR/MR、自

适应检测等新技术与工业产品融合应用，开展产品仿真建

模、协同研发、数字验证、在线调优、预测性维护及产品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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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周期追溯等智能产品设计与服务，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

质量优化与价值挖掘。

3.面向生产制造数字孪生的新型能力建设。鼓励企业开

展以柔性制造系统、数字化车间、智能工厂为载体的先进生

产制造与智能管控，依据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生产设备管

理能力成熟度评价》提升生产设备数字化管理能力，推进基

于数字孪生的关键设备数字化改造、上云用云、运行管理与

绩效改善，实现生产制造关键环节的互联感知、虚实映射、

精准控制与预测优化。

4.面向数字化转型的数据管理能力建设。鼓励企业围绕

数据战略、数据治理、数据架构、数据应用、数据安全、数

据质量、数据标准、数据生存周期等方面开展数据综合管理，

充分挖掘数据创新驱动潜能，开展基于数据模型的高效运营

管控、创新研发生产、智能运维服务，打造企业数字化管理

驾驶舱，实现业务全过程的数据集约化管控与生产管理方式

的数字化转型。

5.中德智能制造合作。支持两国企业、行业协会、科研

院所围绕产业、标准、人才培养、示范园区等领域开展合作，

增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能力，推动智能制造标准体系互联互

通，提升中高级技术人员、企业管理人员、职业技工的智能

制造技术和管理能力，发挥示范园区带动作用和地区辐射作

用，培育完整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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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

鼓励制造企业、信息技术企业、互联网企业等，建设面

向重点行业的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、面向重点区域的特色

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和面向特定技术领域的专业型工业互联

网平台，开发和推广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解决方案，提升

制造业数字化水平。

6.面向重点行业的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。聚焦原材料、

装备制造、消费品、绿色制造、安全生产等领域，鼓励建设

面向重点行业的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，深化平台在垂直行

业的应用，推动技术融合应用、数据价值挖掘、金融模式创

新和组织管理变革等，提升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、数据等制

造业要素效率。

7.面向重点区域的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。聚焦制造资

源集聚程度高、产业转型需求迫切的区域，鼓励建设面向重

点区域的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。推动平台在产业园区等“块

状经济”产业集聚区落地，为政府提供基于平台的“双碳”监

测、安全监管、企业画像、精准招商等监测监管型或综合管

理型赋能服务，为企业提供基于平台的备品备件管理、集采

集销、评估监测、产融合作等公共型或专业型赋能服务。

8.面向特定技术领域的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。面向“平

台+5G”“平台+人工智能”“平台+区块链”“平台+数字孪生”

“平台+设备上云”等领域，鼓励企业整合高校、科研院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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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各方资源建设技术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，基于平台解决

企业特定技术领域痛点问题，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场

景的应用，降低高技术门槛和试错风险，促进专业应用的规

模化复用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。“数字领航”企业方向申报主体为近 5

年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相关试点示

范的制造企业，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

示范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、工业互联网试点

示范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等，不接受联合体申报。两化融合

管理体系贯标和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方向申报主体

包括制造企业、信息技术企业、互联网企业、电信运营商、

科研院所或其联合体等，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

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、技术研发和融合发

展能力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。部机关相关司局推荐项目数量一般不

超过 5 个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

荐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10 个；各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推荐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5 个，且需经省级主管部门审

核后报送。中央企业不占属地指标，可直接报送，推荐项目

原则上不超过 3 个。“数字领航”企业方向不占上述推荐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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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，各推荐主体在本方向的推荐项目数量不超过各自上述推

荐项目数量的 1/3。推荐项目须按优先级先后顺序进行排列。

（三）申报条件。对于已列入前期同类试点示范的项目

或仍在示范期的项目不可重复申报（“数字领航”企业方向不

受此限制），未建或在建项目不可申报。中德智能制造合作

方向不接收仅购买产品但未进行实质性合作的项目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企业准备申报材料，填写申报书（申报书

详见附件 2、3、4），经推荐单位核审、签署推荐意见后，提

交至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。

（二）评审。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组织专家

进行评审，确定拟支持的试点示范项目名单。

（三）公示。对拟支持的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在工业和信

息化部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 日。

（四）认定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认定为 2022 年新一代

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。试点示范期 2年。

五、工作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

各推荐单位要充分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

发展试点示范遴选工作，结合本领域或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制

定切实可行的遴选方案，精心筛选和组织具有良好基础和特

色的企业申报试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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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标准，务求实效

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实事求是，真正把在推

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上有特色、有示范意义

的企业推荐上来。

（三）部门联动，统筹推进

各推荐单位要加强与有关联盟协会的沟通、配合，协调

一致，形成合力，共同选出典型，联合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

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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